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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城地香江 股票代码：603887

债券简称：城地转债 债券代码：113596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第三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24年度）

债券受托管理人

二〇二四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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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

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可转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

“《受托管理协议》”）《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

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等，由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通证券”）编制。海通证券对本报告中所包含的从上述文件中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

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

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

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海通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海通证券不承担任何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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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一）发行主体：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全称：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

券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城地转债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代码：113596

（五）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数量：120,000万元（1,200万张）

（六）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数量：120,000万元（1,200万张）

（七）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八）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时间：2020年 8月 20日

（九）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的起止时间：2020年 7月 28日至 2026年 7月 27日

（十）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的起止日期：2021年 2月 4日至 2026年 7月 27日

（十一）可转换公司债券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

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

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

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

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

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十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三）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级别评级及资信机构：本次可转债主体（上海城地

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用评级为 BBB级，债券信用评级为 BBB级，评级展

望为负面。评级机构为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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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期债券重大事项

（一）2023年度发生业绩下滑的情况

2023年，发行人主要会计数据波动情况如下：

主要会计数据 2023年度/2023年末 2022年度/2022年末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370,425,470.73 2,683,573,082.72 -1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20,970,758.38 1,101,079.95 -56,49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60,359,021.67 -26,965,331.78 -2,348.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60,140,663.57 367,092,690.89 79.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95,579,211.21 3,416,472,239.48 -18.17

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23.70亿元，同比下滑 11.6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6.21亿元，较去年同期由盈转亏，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6.60亿

元，较去年同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亏损规模增大。但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方面，发行人相较去年同期增长 79.83%。综上，2023年度，除营业收入发生的小幅度

下降外，其他导致发行人发生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包括发行人子公司香江科技商誉减

值 4.85亿元及客户汇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期末余额增加 8,485.80万

元所致。

（二）2023年度发生较大金额商誉减值的情况

2023年末，商誉减值测试所在资产组香江科技，因其在发行人整体战略规划中的

定位发生变化，与并购时的经营预期发生较大改变，且短期内预计不会恢复到历史水

平，根据资产评估公司商誉减值测试，发行人 2023年度对其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4.85

亿元。具体内容可详见发行人披露的公告《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号：

2024-037）。

（三）2023年度公司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10%重大损失的情况

2023年末，发行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金额为 27.96亿元，较 2022年末

同比下滑 18.17%。发行人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 10%重大损失的情况，主要原因系发

行人子公司香江科技商誉减值的影响。公司 2023年度的显著金额亏损，净资产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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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幅下降以及公司预计其子公司香江科技利润率短期内无法恢复到历史水平，且未来

年度暂无可靠的经营手段改善等情况，均对公司的偿债能力造成了负面影响。

三、上述事项对发行人影响分析

2023年度，发行人存在因战略收缩房地产相关业务引起业绩下滑、发生较大金额

商誉减值及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 10%重大损失的情况。上述情况对发行人的生产经

营及偿债能力均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在上述背景下，发行人的生产经营仍维持稳定，

且 2023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出现显著增长。发行人不存在损害股东及债券

持有人利益的情况，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海通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

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海通证券将持续

跟踪城地香江本次可转化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及上市公司偿债能力相关情况，督促城地

香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

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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